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蓝田县滋水小学供应豆制品，调料，干货，水果和蔬菜等；现有学生约3400人用餐，每周一至周五（正常开学时间）负责日常餐厅原材料的供应，保证餐厅正常开餐。
二、采购内容
（一）配送清单
	序号
	品名
	规格
	单位

	1
	豆制品
	计重
	斤

	2
	水果
	计重
	斤

	3
	蔬菜
	计重
	斤

	4
	鸡肉
	计重
	斤

	5
	盐
	350g／袋
	袋

	6
	鸡汁
	1L／瓶
	瓶

	7
	鸡精
	454g／袋
	袋

	8
	十三香
	45g／盒
	盒

	9
	红烧酱汁
	1.9L／桶
	桶

	10
	辣面
	406g／袋
	袋

	11
	香醋
	875ml／瓶
	瓶

	12
	白醋
	875ml／瓶
	瓶

	13
	生抽
	1.9L／桶
	桶

	14
	料酒
	1.9L／桶
	桶

	15
	蚝油
	700g／瓶
	瓶

	16
	火锅底料
	400g／袋
	袋

	17
	风味豆豉
	280g／袋
	瓶

	18
	番茄酱
	850g／桶
	桶

	19
	香油
	320ml／瓶
	瓶


注:规格仅为参考值，以实际供货规格为准。
核心产品：火锅底料
（二）具体要求：
（1）所有货物均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须具备所配送产品的检测报告或食品检验合格证。
（2）水果蔬菜必须保证新鲜，果蔬必须符合GB2763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并具有农药残留检验记录；
（3）调味品要品质好，无霉变、无杂质。定型包装调味品必须保证质量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包含但不限于“SC”食品生产许可证、质量检测报告等）；
（4）干鲜蔬菜类：当季各类新鲜蔬菜以及大棚种植蔬菜，蔬菜类必须保证无黄叶、枯死叶、无虫、无杂质，须48小时内采摘供应，原菜须保证菜面干净、无明显泥土、码放整齐、无破损、大小基本统一、不得过熟或欠熟；净菜须保证菜面完全干净、无泥土、按统一标准加工、码放整齐、无须二次处理可以直接进行熟加工。无黄叶、老叶主要指青菜、白菜类不能有老叶，鲜蒜、香葱等的杆部应当见白；无浸水、泡水或注水主要指白菜类(含花菜)、瓜果类、鲜菌类及根(块)茎类蔬菜不能浸水、泡水或注水。
（5）豆制品：豆腐、豆腐干、红豆等；须保证食材干净、不含非食品用化学物质、按统一标准加工、码放整齐、无须二次处理可以直接进行熟加工。
[bookmark: _GoBack]（6）鸡肉：供应商提供的肉品应有相应资质的屠宰场所屠杀的生鲜禽畜肉，符合国家相关质量标准和卫生标准，保证产品新鲜、无异味、无变质。非病死禽畜肉；非“注水”禽畜肉，有相应的检验、检疫合格证明，供采购人随时抽查。新鲜的肉类，表面有光泽，颜色均匀，有弹性，不得呈现青紫色死斑。供应价格不得高于市场同品质价格。
（7）货物包装应完好无破漏，内容物无腐败霉变或影响使用，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的情况。
（8）食品包装标签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要求，包括食品名称、配料表、净含量、规格、制造商（或）经销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贮存条件、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标准代号等内容。
（9）供应商配送的货物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质量标准，未具体约定的应当符合国家食品安全要求的质量标准；没有国家标准的按照本省地方标准执行；无国家质量标准或本省地方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不得提供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含有毒有害物质或者被有毒有害物质污染，可能对人体健康有害的物品。
（10）不得提供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水果蔬菜，农药残留检测报告供采购人随时抽查，抽查发现供应商提供的物资合格证明材料与本批次物资不符时，每次给予1000元处罚。
（11）不得提供来历不明、不能提供相应产品标签的散装物品。
（12）当天送达货物，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存在变质腐败、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含有毒有害物质或者被有毒有害物质污染，可能对人体健康有害的物品，供应商必须在当天及时更换货物，如有造成的损失由供应商承担。
（13）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卫生安全标准，抽查发现供应商提供的报告与本批次物资不符时，采购人按本批物资量合同价值的3 倍给予处罚。
（14）货物在送达采购人指定地点时保质期剩余时间应在三分之二以上。
（15）如因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因质量等问题而使采购人人员发生食物中毒事件的，供应商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6）因投诉而送检的货物经检验不合格的，所产生的所有费用（检验费、赔偿金、罚款等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17）质量标准按照最新颁布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制造商企业标准确定，上述标准不一致的，以严格标准为准。
（18）乙方所提供货物还应符合国家和陕西省有关安全、环保规定。
（三）包装要求与运输方式运输要求
1.除合同另有规定外，乙方提供的全部货物(产品)均应按标准保护措施进行包装，该包装应适应于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和防野蛮装卸，以确保货物(产品)安全运抵指定地点。
2.每一包装单元应附详细的装箱单和质量合格证。
3.用于配送食品的车辆要有合法手续，配送货物途中发生一切事故由乙方全权承担。固定专人配送，配送车辆人员要有明显标识。需要保鲜运输的，乙方必须使用厢式食品专用冷藏车辆运输，不得敞露运输，严禁将肉类(水产品)、水果和蔬菜拼箱混装。每次配送到校，需认真做好交接手续。
4.运输车辆应当保持清洁，无霉斑、鼠迹、苍蝇、蟑螂，不得存放有毒、有害物品及个人生活用品。周转包装容器和车辆在每次配送前应进行清洗消毒。保证周转包装容器和运输车辆的清洁卫生和防止食品在运输过程中受到污染。
5.配送要求:
（1）蔬菜水果类每日配送，当日配送种类与数量以采购人书面（电话或微信信息）采购单为准，采购人根据需求开出采购的品种及数量，供应方须在前一天早上7点配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如遇采购人出现突发状况时，供应商必须在第一时间内将货物配送到位。
（2）将货物按要求保质保量送到采购人指定地点，并提供本批次货物的货物清单（含货物种类、数量、价格等）、水果农残检测报告等资料。
（3）提供的货物若出现不合格产品或在运输途中出现破损的，应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及时响应并进行处理。未能及时送货的，因延误送货对采购人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供应商承担和赔偿。
（4）必须将所报项目的服务人员在采购人相关科室备案，保证采购人在有供货需求时能顺利联系到服务人员。
（5）提供的货物必须是通过正规渠道采购，若发现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属于假货，采购人有权进行处罚并终止合同。
（6）应急性配送：接到采购人临时性的采购订单通知后，应在2小时内送达指定区域。
配送费用：送货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7）配送人员：配送工作人员需持本人有效的健康证上岗，并向学校提供配送人员健康证复印件；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
（四）货物验收
1.甲方负责做好食品的接收、储藏、发放等相关手续。接收食品时，校方要做好每批次货物的检查，确认食品标识码、生产日期、保质期、核对配送数量，各项合格后校方在接货单上签名盖章。
2.甲方有权利对乙方供应产品按次随机抽查，抽查时乙方人员随同进行，甲方负责监督查验乙方的资质及检查乙方配送食品的质量标准。
3.货物验收依据：
（1）招标文件；
（2）投标文件；
（3）采购合同及补充协议；
（4）质检部门抽样检查货物（产品）合格的检测报告。
4.货物验收时发现问题的处理办法：
（1）乙方提供不符合招标文件和本合同规定的货物（产品），甲方有权拒绝接受；
（2）如发现所交付的货物有短装、次品、损坏或其它不符合标准及本合同规定之情形者，甲方有权要求更换货物（产品），乙方无条件第一时间进行更换配送，由此产生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五）售后服务
1.乙方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三包”规定以及招标文件要求和投标文件的“服务承诺”提供服务。
2.紧急情况处理：学生食用后出现头晕、呕吐、腹痛等症状时，应立即送到校医务室或就近医院检查治疗，并立即通知乙方，由双方将食物样品送交校卫生、质检部门进行检验，因产品质量产生的所有责任问题全部由乙方承担。
3.产品坏包处理：甲方所辖学校若发现产品出现胀包、破损、变质等问题应立即制止学生食用，并及时通知乙方对产品进行退换，乙方要无条件一比一退换。
三、商务要求
（一）送货地点：蓝田县滋水小学
（二）供货期：2025年4月1日至2026年7月5日，配送时间以采购人通知为准。
（三）付款方式：根据实际采购量据实结算。每周学校及供应商共同市场询价，依据询价单及报价折扣率确定采购单价。每月供应商将发票递交至学校财务室后据实结算。

